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停用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施工和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优化完善预拌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管理系统信息化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区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都应全部对接市局的“预拌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纳入混凝土（砂浆）信息化监管。目前市局的监管系统已正式全面运行，市局开发的监管系统能覆盖我区开发的混凝土质量追踪系统的功能，同时新增部分新功能，为了避免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使用多个系统造成数据混乱和工作不便，减轻企业负担，经我局研究决定于2024年6月15日正式停用南海区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只使用市局的监管系统。
　　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市局监管系统要求做好相应接入和使用工作。
 　　
附件：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优化完善预拌混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管理系统信息化工作的通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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